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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公共空间意识培养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空间研究中心  程建坤 
 

    公共空间关涉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开展公共空间意识教育,对养成公共空间人格,实践良序公

共生活,形成健康和谐的公共空间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加强公共空间意识教育,要坚持观念

变革先行,树立“他者意识”,加强“私人空间”保护,并借由公共生活实践培育“公共空间意识”。 

    筑牢对“他者”的责任意识 

    不管是西方哲学还是东方文化,都在不懈追求“同一”,如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

精神”、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物自体”等,中国哲学史上的“道”“仁”“理”“心”“良知”

等。追求“同一”的思维方式,企图摒弃经验世界的杂多,力主把一切事物和经验还原为“同一”

或“整体”。当下人们公共空间意识缺乏是这种思想在生活中留下的后遗症,表现为:在公共生活中,

个体以“我”为中心,坚持以“我”为出发点,以“我”为标准和向度去认识事物和思考问题,以“我

性”占有甚至泯灭“他者”的他性,实现“向我”的统一性。 

    然而,公共生活以尊重他者的“他异性”为基础。列维纳斯认为,“他者”包含两种类型,一种

是“相对他者”,即可以转化为同山或自我的他者;二是“绝对他者”,即不可以还原为自我或同一

的他者。公共生活中的“他者”往往不是“有限他者”或“相对他者”,而是“绝对他者”。列维

纳斯认为,“这样的‘他者,超越我的理解,是不可还原的‘陌生者’,与我‘相遇’的是完全不同于

我的‘他者’,保留着他者的独立性、他异性”。面对绝对他者,不管我们对其认识多少、多全面,

对我们来说,他者总会让我们感、到惊奇。因此,公共交往中,我们要重视“他者意识”的培养,在公

共生活中把交往对象当作“无限他者”,反对“我”成为交往对象的“主宰者”和“领导者”,充

分尊重他者的他性。 

    一方面,要破除自我的“自恋情结”。列维纳斯认为,源于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恋情结实现“我”

对他者的占有,实现我对他性的同一化。自恋情结将一切“异己”化约、纳入“同一”的统领与掌

控下。实践中,要以破除自恋情结为公共空间意识教育的着力点,由此实现以“自恋主导”的自我

化的公共生活与公共空间生活的联结。另一方面,要筑牢对“他者”的责任意识。在公共空间交往

中,我对他者是有责任的,彼此之间以尊重为前提,实现对他者负责。正如列维纳斯所言,“我为他者

负责,把他者作为一个独特的、值得尊重的主体来对待”,实现人与人之间一种友善、信任与负责

的交往。这里的责任意味着一种回应的能力,它不是法律所规定,也不在于我是否愿意承担或者承

担什么责任,更无关乎是否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个体必须思考,如若他人也如此,你是否能接受同

样行为。因此,这种责任在于与他者的互动中,自我内在对这份责任的欲求。这份责任意识的实现

有利于为公共空间意识奠基。 

    明确“私”与“公”空间的边界 

    杭州师范大学严从根教授认为,“公共空间意识是在私人空间意识产生的基础上产生的,拥有

了私人空间意识才有可能拥有公共空间意识”。长久以来,国与家是不分的,即所谓的“家国天下”,

家即是国,国即是家,正如歌词所唱的:“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国

合一的观念致使人们将处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原则作为处理家庭关系的伦理准则,原本属于“国”的

事情家庭化,家庭生活进一步扩大,甚至将“国”的公共生活纳入家的生活之中,公共问题就顺理成

章地按照家庭规则来处理。如此,社会成员演变为“家庭成员”并依附于“家庭”,自诩为族长或

者家长的家庭主宰者,并以家庭生活的逻辑为依据,在公共场合出现“大声说话”“插队”等不符合

公共规范的行为。如此,公私空间不分导致公共空间生活被一些“家长式”个体挟持,破坏了公共

生活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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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分离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明确“私人领

域”与“公共空间”的边界,保护“私人空间”,有利于提升个人的文明程度,培养人们的公共空间

意识。南京师范大学高兆明教授认为,私人领域是指“以个体独立人格为基础的私人或私人间活动

界域”。私人领域是理性主体对它的占有,个体可以在私人领域充分展现主体性。但是,在社会生活

中,每个人都会通过自己的知识、权利或物质财富创造属于自己的空间,而不同个体之间所创造或

占有的空间可能会出现交叉或者重叠。当两者或者两者以上的私人空间出现交叉或重叠时就演变

为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中,个体的行动必须受到公共性原则的规约,否则,就会出现侵犯他人的私

人领域或者自己的私人空间被公共化,进而导致彼此的利益受到伤害。实践中,明确“私人领域”

与“公共空间”的边界,保护私人空间要遵循一条普遍原则,“如果将某一空间私人化或公共化只

是被主体看作对其自身的意志有效,那么,这一空间的性质就不可被改变;如果将特定空间个人化或

公共化符合所有理性存在者的欲求,则可实现改变其性质的目的”。按照康德的观点看来,前者只是

一种准则、一种熟巧规范,是只对特定个体有效的主观准则;后者是客观有效的,是对所有理性存在

者都适用的法则。践行这一普遍原则,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私”“公”空间,树立公共空间意识。 

    在公共生活中建构公共空间意识 

    马克思认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同

理,公共空间意识是公共生活的产物,公共生活是公共空间意识教育之本源。因此,公共空间意识教

育必须基于公共生活、通过公共生活。为培养公共空间意识,要引导个体参与公共生活,建构公共

空间意识。 

    搭建公共生活平台。公共生活平台是开展公共生活的基础。公共生活平台可分为日常生活平

台和规范化生活平台。日常生活平台指承担人们日常生活的公共平台,比如广场、公共交通等公共

生活空间;规范性公共生活平台是指为特定目的而开辟的公共空间。培养公共空间意识,要创建各

类公共生活平台,如社区、论坛、听证会等;同时,现代社会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开辟“第三空间”

作为公共生活平台,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载体。 

    引导参与公共得益决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入利益或单个家庭

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同时,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

‘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

之中。”换言之,人与人交往之中存在利益关系,在争取利益的实践中既能展现个体的现实性又能构

建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公民通过参与公共利益决策能够真切地感受公共生活的样态,理解公共生活

的规则,提升协商和妥协等公共生活能力与技巧,体悟公共生活价值,形成公共空间意识。 

    加强公共生活实践反思。从伦理实践的层面看,良序的公共生活是自我与他人道德视域的融通,

但个体并无法总与他者实现视域融合。因此,道德地参与良序的公共生活,离不开主体的自我反思、

自我改造。通过对公共生活实践的反思,个体既能充分意识到现有公共规范的优点与不足,又能自

察自身参与公共生活实践行为的适切性等,从而提升和完善自身的公共空间意识。加强公共生活实

践反思,一方面,要坚持理智引导,利用理智反思公约以及自身公共生活实践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另

一方面,要坚持道德约束,运用道德感反思心中伦理规则,约束自身的公共生活实践。通过自我反思、

自我改造实现公共空间意识的养成。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青年重点项目“公共空间意识教育的杭州经验

及完善推广研究”(2016QN019)阶段性成果) 


